
八鄉中心小學 2025-2026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工作計劃 

（推行時間：全年） 

範

疇 
措施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

校

行

政  

 

1. 持續優化「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組」（簡稱「國安教育組」）及有關機制 

• 確保國安教育組包括不同組別代表，例如：國家安全教育統籌人員、課外活動主任、家長教師會

教師代表、訓導及輔導主任、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主任、中文科主任及常識科主任 。 

• 持續檢視學校相關的行政指引，以配合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 持續策劃、統籌及協調校內各科組有關國家安全教育活動及措施。 

• 加強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助，加強學生正確價值觀培養和相關的訓育輔導工作。 

• 發放國安教育相關的政策及措施之資料，並確保所有教職員都曾閱讀相關內容。 

• 締造和平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並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 制定國旗損壞之處理方法及步驟，並記錄在《行政及教學工作指引》。 

恆常觀察 

 

會議跟進 

 

活動檢討 

 

 

校長 

 

國安教育

組 

 

教學及行

政工作指

引 

2. 加強校舍管理監察機制 

• 每天由副校長及訓導主任巡查學校，確保沒有違反國家安全的信息存在於校園中，並把巡查結果

記錄在《校舍安全記錄》。 

• 班主任每星期檢查課室，並以 Google Form 匯報結果，確保沒有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資訊在課室展

示。 

• 所有印刷品，包括：宣傳海報，必須由副校長審閱、簽名並蓋上校印才能在學校展示，以確保沒

有涉及違反國安法的資訊。 

• 訪客簽到冊標註「本人必須嚴格遵守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

他法例，在校內不得參與或進行任何違反上述法律的行為。」 

• 由專責人員每天（上課天）早上檢查旗杆，確保運作順暢，並作記錄。 

副校長 

班主任 

 

校舍安全

記錄 
 

課室檢查

每周報告 
 

訪客簽到

冊 

3. 定期檢視校內閱讀材料，確保沒有涉及政治宣傳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 在派發報章及雜誌給學生前，由圖書館主任查閱內容。 

• 每半年由圖書館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帶領作一次書籍抽查，包括電子書，及檢視圖書館清單。 

• 由圖書館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抽查書展及捐贈之書籍。 

• 一年三次，由班主任於綜合評估試期間檢查課室圖書。 

圖書館主

任 

課程發展

主任 



4. 持續優化危機執行程序及應變方案 

• 危機小組優化執行程序及應變方案，以確保學校範圍內沒有進行政治宣傳或滋擾師生等活動。 

• 已優化之執行程序及應變方案須加入《行政及教學工作指引》之「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處理

教職員的行為及操守指引」中。 

• 在《行政及教學工作指引》中加入以下內容： 

「教師如需進行學生經驗／心聲分享的討論環節／活動，應適當地訂出學生必須遵守的規則，例

如表達意見時不可含冒犯性語言、不可在活動中作政治的宣傳或表態、不可宣揚或表達仇恨及暴

力等，培養學生以客觀、理性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討論。教師不應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影響教

學，甚或誤導生及灌輸負面或錯誤的價值觀。」 

危機小組 

 

行政及教

學工作指

引 

5. 優化舉辦活動之機制和程序 

• 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包括：教師培訓、學生活動、參觀、邀請校外嘉賓演講、家長教師

會為學生舉辦的活動、校外導師任教的活動等，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活動主辦及協辦機構須聲明「本人及代表機構必須嚴格遵守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例，在活動期間不得進行或展示任何違反上述法律的宣傳或行為。」 

課外活動

主任 

 

統籌活動

教師 

 

範

疇 
措施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人

事

管

理 

 

1. 強化教職員聘任機制 

• 校方須確保新聘任的教師，包括新入職教師及轉校教師，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合

格成績，並由校長/學校行政主任檢查相關測試之正本及把副本存檔。 

• 新入職教師必須在限期內完成教育局要求之國安教育相關基本培訓，包括內地考察。 

恆常觀察 

 

會議跟進 

 

審視服務合

約 

校長 
 

學校行政

主任 
 

課程發展

主任 

2. 加強教職員操守 

• 加強員工管理，透過全體教職員會議/文件通傳，向各級員工清楚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

求及期望，包括恪守僱傭條例、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

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及遵守法律等。 

• 適時增潤校本《行政及教學工作指引》，讓教師參考遵守，並提醒教師應時刻保持專業操守。 

校長 
 

相關條例

及合約 
 



• 透過校本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 

• 在學年初之全體教職員會議中，所有華語教職員必須閱讀《行政及教學工作指引》之「因應《香

港國安法》實施處理教職員的行為及操守指引」，並簽名作實。 

教學及行

政工作指

引 

3. 優化購買服務機制和程序 

• 向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例如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

師、教練、興趣班導師等)，列明其工作表現和操守須符合要求，及若有關人員涉及不當行為，

服務供應商應作出跟進安排，例如撤換有關人員，加強防範和制止任何違反國家安全的違法活動

入侵校園。另外，書商、校服供應商的合約也會列明不可違反《香港國安法》。 

• 校方在簽訂外聘服務合約時，須確保相關人員，包括言語治療師，已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之要求。 

• 在採購$5,000 以下物品時，負責採購之人士需確保所採購之產品沒有違反國安法，並需由批核人

加簽。 

校長 

 

書記 

 

相關科組 

4. 升掛國旗、區旗及校旗 

• 由專責人員負責升掛國旗、區旗及校旗。為確保正確地升掛相關旗幟，每天會由副校長/訓導主

任負責監察，並填寫《校舍安全記錄》。 

• 在特別日子（如：國慶日），校方會安排專責人員回校負責升降國旗、區旗及校旗，並拍照作記

錄及向副校長滙報。 

副校長 

 

《校舍安

全記錄》 

 

  



範

疇 
措施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教

職

員

培

訓 

1. 鼓勵教職員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文件，及瀏覽政府新聞處「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網頁，或其他有關政

策局/部門發出的資料，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了解，以及獲取有關法律的最新資訊。相關資料會

在工作群組發放，教職員閱讀後需透過電子表格回覆。 

恆常觀察 

 

會議跟進 

 

活動檢討 

校長 

 

國安教育

組 

 

培訓課程 

 

內地交流

團 

2. 鼓勵教職員參與教育局/校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講座或研討會等，加強教師對《基本法》、

《憲法》及《香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以及加強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每位教師全年最少需參加

一次相關培訓課程/活動。 

3. 確保晉升教師按教育局之要求及指引，參加內地學習團，讓他們體驗國家最新之發展，以便加強培

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4. 加強姊妹學校間之聯繫及舉辦教師內地交流團，提升教師對國家的歷史及最新發展的認識，理解維

護國家安全之重要性，加強教師之愛國情懷，增强民族自豪感、國家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 

 

  



 

範

疇 
措施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

與

教 

1. 加強課程規劃與管理  

• 課程發展主任根據國家安全課程框架作整體規劃，透過全校參與、跨學科協助，以及課堂以外的學

習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加強價值教育及強化國家安全教育。 

• 由校長、課程發展主任、國安教育組及科主任，定期檢視現有之學習教材是否配合《香港國家安全

教育課程框架》之要求，並監察在校內進行的所有活動都必須符合國家安全法。所有教材必須在學

校檔案庫（File Bank）存檔，並由課程發展主任作定期抽查。 

• 由課程發展主任監察各項評估卷及所有網上教材，包括出版商提供的網上學習教材，及教師 

製作之網上學習遊戲。 

• 在特別日子（如：開學日、國慶日、國家憲法日、國際婦女節、勞動節、特區成立紀念）重點舉辦

國家安全相關之學習活動，包括：升國旗儀式、奏唱國歌、旗下講話及於學校電子板介紹國家最新

發展。 

• 透過各級正向成長課及全校/早會活動，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念(十二個重點價值)。 

• 舉辦中華文化活動，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及欣賞中國傳統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國家歸屬

感。 

• 安排正規與非正規課程時留意課程或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並確保學校範圍內不得進行政治

宣傳或滋擾師生等活動。 

恆常觀察 

 

會議跟進 

 

活動檢討 

校長 

 

副校長 

 

課程發展

組 

 

國安教育

組 

 

普通話科 

 

常識科 

 

音樂科 

 

教學資源

庫 2. 與科組配合，加強學生對國歌、國旗及國徽的認識及尊重 

• 普通話科：於學期初教授國歌歌詞及其意義，並預備國歌歌詞之海報，連同拼音，於學期初貼在每

個課室內。 

• 常識科及人文科：教授國旗及國徽之歷史背景意義、升旗禮態度及相關禮儀。 

• 音樂科：於學期初教授國歌及介紹《我和我的祖國》和《歌唱祖國》。 

• 升旗禮：由音樂組邀請學生到台上唱國歌，讓學生有學習模範。 

3. 加強國安教育教學資源的管理  

• 教材資源須來自香港特區政府認可之網站或國安法的網站和參考資料，教學設計須完整、客觀及持

平。 



所有國安教材必須在學校檔案庫存檔最少兩年，並由課程發展主任作定期抽查。 

4. 規劃學生學習活動  

• 每天升掛國旗及區旗。 

• 每週舉行一次升旗禮，由國安教育組成員主持，並由全校教師輪流發表旗下講話。重要日子，包

括：開學日、中秋節、國慶日、憲法日、全民國家安全日及特區成立紀念日，則由校長/副校長負

責旗下講話。所有旗下講話內容必須於一星期交給校長/副校長審閱，並在學校檔案庫存檔最少兩

年。旗下講話內容包括分享國家新近發展、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歌/國旗/國徽的意義等不同題

目。 

• 每月兩次，由副校長帶領全校師生在升旗禮後學習八段錦，強身健體。 

• 舉辦/安排參觀及交流活動，加強學生對中國發展及文化的認識，以強化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 舉辦/安排參與全國性活動及學生內地交流團，提升學生對國家歷史及最新發展的認識，支持及尊

重國家。 

• 安排嘉賓、講者及表演團體到校主持活動前，需詳細商議活動內容及程序安排，避免出現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成立學生升旗隊，加強學生對國旗和國歌的認識及學習升旗禮儀。 

5. 強調處理國家安全的議題的教學原則及態度  

• 透過課程會議，向全體教師講解處理國家安全的議題的教學原則及態度。 

• 須清楚提醒教師，不得向學生宣揚個人政治立場或傳達扭曲的價值觀、發表煽動性的言論、在教材

/學材上滲入偏頗/欠缺事實佐證/不符課程宗旨和目標的內容或資料，甚或直接或間接鼓動或默許學

生參與校外政治活動等。這些行為均有違專業操守，不可接受。 

 

 

  



 

範

疇 
措施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

生

訓

輔

及

支

援 

1. 配合社會發展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規劃校本訓輔政策及以正向教育的元素，協助學生建立自理

能力、關顧他人、並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加強學生自我認識，建立正確價值觀，學會遵守紀律，愛護社

區設施，締造和平有序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成為一個愛國的好公民。 

恆常觀察 

會議跟進 

活動檢討 

課程發展

組 

 

國安教育

組 

 

訓育輔導

組 

2. 在學期初，向全校學生清楚說明校方對他們日常行為的基本要求；透過班級經營週之班級活動，與學

生討論及落實班規及仁愛約章，幫助學生提升責任感、承擔精神和守法精神，並建立一個互相關心及支

持的小社區。 

3. 訓育輔導組會密切注意學生的行為表現，並適時於早會時提醒全校學生遵守規則的重要性及改善未理

想的行為，以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 

4. 學期初由訓育輔導組舉辦風紀培訓活動及就職禮，提升學生的責任感、承擔精神及傳承關愛精神。 

5. 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與教育營活動，加強學生之生活技能、領導能力及建立良好的團隊精神。透過群體

活動，培養學生自律守法、尊重他人及團結合作等良好品格。 

6. 舉辦及參與有關國民教育及價值教育的講座及活動，加強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國家觀念及國民身

份認同。 

7. 由學生支援組統籌朋輩支援活動，挑選及培訓高年級學生成為大哥哥大姐姐，學習照顧學弟學妹及溝

通技巧，提升學生之關愛精神。 

8. 制訂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機制。了解學生行為問題的成因，採取合適的訓輔方案，協助違規學生改過遷

善，讓學生重回正軌，重新投入學校生活，健康成長。 

家

校

合

作 

1. 透過家長電子平台，發放關於國家安全教育之資訊，讓家長認識國家安全教育，明白及支持國家安全

之重要性。 

家長電子

平台使用

情況 

 

會議跟進 

 

活動檢討 

國安教育

組 
 

學生支援

組 
 

訓育輔導

組 
 

家教會 

2.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加強家校合作，讓家長與學校攜手培養學生良好之品格，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國

民和公民。 

3. 與訓育輔導組及學生支援組合作，舉辦家長教育及親子活動，協助家長建立良好親子溝通，促進子女

有效學習和健康成長，從而培養正面價值觀，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並加強家長對中華文化、國情

及國家安全教育的認識及認同。 



 

 
 


